济宁市文昌阁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资助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的通知要求，切实保障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公平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特定此方案。 
一、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为，在本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具体包括：重点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家庭幼儿，儿童福利机构孤儿及社会散居孤儿，父母双残或单残、单亲、家庭主要成员长期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幼儿以及残疾幼儿；因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长辈残疾无生存能力的幼儿家庭等。  
二、资助项目和资助标准  
对在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按照规定标准给予生活补助。  
三、资助办法和审批程序  
教育资助工作按学年进行。每年春、秋季各一次，符合条件的资助对象向所在学校提出书面申请，提交低保证、孤儿证明或残疾证等有效证件，由学校进行审核汇总，并上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确认后，向学生拨付补助资金。  
（一）积极宣传，把上级部门文件电子版发到家长群里，并打印纸质版贴于学校门口，做到家喻户晓。
（二）符合条件的家长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交申请依据（原件）。 
（三）班级初审。
（四）年级二审（由年级组长和各班班主任组成评审委员会）。
（五）认定小组第三次审核（总务处和年级组长）。
（六）第三次审核以后上报学校，确定受助对象。
（七）家长填写申请表，附有效证件（复印件）。
（八）上交资助中心审核。   
（九）将资助金发放到学生银行卡里。 
四、工作要求  
（一）完善学生信息建设。  
认真做好在校学生信息和受助信息基础管理工作，建立完备的、可查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档案，确保信息准确、完整。  
（二）加强资助管理。  
严格按照资助管理要求，结合实际认定，具体负责资助资金的名册登记、档案保管工作。接受老师及学生家长的监督。  
 （三）加大宣传力度。  
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资助工作，充分认识教育资助的重大意义，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使党和政府的这项惠民政策让每位学生家长知晓，使家长都知晓受助的权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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